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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家庵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

一、行政审批（行政许可）

出具不予受理

通知书

受 理

应急局对材料进行审核，

符合条件的受理。

材料不全

要求补正材料的

审 查

应急局对材料进行审查，需要现场

审查的组织现场审查。

许可事项直接关系

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告

知利害关系人，有权

进行陈述和申辩

需要听证、公示的许

可事项，进行听证或

公示

决 定

局行政许可审查会决定。

不予许可的，说明理由

申 请

申请人通过网上申报审批系统

提交材料。

送 达

送达申请人

不符合条件或不

属于本机关事项

准予许可的，制作许可证书

发放补正材料通

告书或当面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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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处罚

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流程图

（1、简易程序）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执

法证件

对公民处 50 元以下，对法人或

其他组织处 1000 元以下罚款或

者警告的行政处罚

调查违法事实

收集有关证据

口头或书面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行

政处罚意见，并告知当事人有进行

陈述、申辩的权利

填制《行政处罚（当场）决定书》

交当事人

向单位报告处罚情况

结案，归档

当事人到指定的

银行缴纳罚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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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、一般程序）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

执法证件

接到举报人举报或上级交办的

案件

立 案
填制《立案申批表》报局领导批准

调查取证
案件调查人员收集有关证据

案件调查人员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提

出拟处罚意见报有关负责人审批，符合

集体研究的处罚必须经过集体研究决定

告 知
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、依据及行政处罚意见当事

人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

决定执行
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送达当事人执行

结案，归档

符合听证条件的，

告知当事人有要

求听证的权利

当事人到指定的

银行缴纳罚款

举办

听证

会

特殊

情况

下可

先调

查补

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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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强制

（1）、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采取停止供电、停止供

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执

法证件

对生产经营单位检查中发现的事故

隐患，责令立即排除

能够排

除隐患

的

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

中无法保证安全的，应当责令从危

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，责令暂时

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

不能排

除隐患

的

恢复生产、经营、使用

下达书面通知，责令限期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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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、查封扣押设施、设备、器材，危险物品及作业场所

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对生产经营单位检查中发现，依照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，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

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、设

备、器材

执法人员制作查封、扣押决定书，报局分

管负责人批准

15 日内作出处理决定

送达查封、扣押决定书，执行查封、扣押

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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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行政权力

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、经营备案

经营单位将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、经营备案材

料送应急局。

应急局进行审查。

材料不符合要求

的通知补正材料。

通知经营单位同时备案。

必要时组织有关人

员进行现场核查。

材料符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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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流程图

经营单位填写《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》及备案材料

送应急局。

应急局进行审查。

材料不符合要求

的通知补正材料。

通知经营单位同时备案。

必要时组织有关人

员进行现场核查。

材料符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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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

各乡镇街道安监办，非中央、省属、市属的企业将编

制的应急预案报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。

区应急局对应急预案进行审查。

不符合要求的通

知补正材料。

通知有关单位同时备案。

符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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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批准或者验收合格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

予以取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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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安全事故中的一般事故调查处理

本区行政区域内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区政府或市政府授权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并通知公安、

监察、工会等有关部门参加。邀请检察院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，60 个工作日（根据事故

情况可以延长）内形成事故调查报告。

按照批复追究有关人员刑事或者行政责任，实施行政

处罚。

将事故调查报告上报区政府，由区政府审查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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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灾害救助对象审核

区级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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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定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，设置保护标志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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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建设单位增建抗干扰设施或新建地震监测设施并承担所需费用

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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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震安全性评价项目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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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未依法开展地震台网建设和监测的责令限期改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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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行政规划

组织编制防震减灾规划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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